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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70 证券简称：宝立食品 公告编号：2024-043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沈砖公路6088号2号楼4F多功能厅(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
309,649,289
77.41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长马驹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周琦女士和董事胡珊女士因工作原因委托董事沈淋涛
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签署相关文件，独立董事程益群先生和独立董事李斌先生通过线上方式参会；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林挺凌先生通过线上方式参会；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9,616,489
比例（%）

99.9894

反对

票数

6,3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26,500
比例（%）

0.008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2、关于公司监事辞职暨补选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议案名称

选举俞晓婷女士为第二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得票数

303,909,71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8.1464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选举俞晓婷女士为第
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

同意

票数

54,842,369

49,135,591

比例（%）

99.9402

89.5406

反对

票数

6,300

比例（%）

0.0114

弃权

票数

26,500

比例（%）

0.048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裘晓磊、黄诗怡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4-076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注册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研发容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药品审评审批时间、审批结果及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2024年8月，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方盛健盟药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健盟药业”）完成养血祛风止痛颗粒（曾用名：诺丽通颗粒）的长毒试验，并向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提交上市许可申请。2024年9月13日，健盟药业收到养血祛
风止痛颗粒《受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1、药品名称：养血祛风止痛颗粒2、剂型：颗粒剂3、注册分类：中药1.1类4、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5、申请人：广东方盛健盟药业有限公司6、受理号：CXZS2400030
二、药品相关情况
养血祛风止痛颗粒基于中国近代著名中医大家张锡纯先生的代表性方剂“升陷汤”的加减配方

而成，能够直接升提气血至头部，改善脑供血不足情况，迅速缓解头痛、头晕症状，用于临床治疗频繁
阵发性紧张型头痛。2014年1月，养血祛风止痛颗粒通过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正式取得

伦理批件；2014年5月，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首家启动了养血祛风止痛颗粒的Ⅱ期临床试
验并接受病例入组；2018年4月，取得Ⅱ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详见公司2018-037号公告）。2018年5月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首家启动了养血祛风止痛颗粒的Ⅲ期临床试验并接
受病例入组，2021年12月，召开了总结会并完成了揭盲工作；2022年6月，取得了Ⅲ期临床试验总结
报告（详见公司2022-078号公告）；2023年12月至2024年8月，补充进行长毒试验（详见公司2023-099号公告），并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上市许可申请；2024年9月13日，健盟药业提交的上市许可申请
获得受理。

截至2024年8月31日，该产品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2,598万元。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据《中国偏头痛诊断与治疗指南（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一版）》，偏头痛是一种常见的慢性

发作性脑功能障碍性疾病，全球约10.4亿人患有偏头痛，男性终身患病率约10%，女性约22%。我国
偏头痛的年患病率约为9%，但诊断和治疗仍然存在较大不足，预防性治疗不足和过度使用镇痛药物
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养血祛风止痛颗粒为公司自主研发的中药创新药，该药品此前暂未在国内外上市销售。目前市
场上治疗头痛常用药主要有布洛芬片、养血清脑颗粒/丸、丹珍头痛胶囊、头痛宁胶囊等，其中天士力
（股票代码：600535）2023年年报中披露其生产的养血清脑颗粒年度销售量为2,704.24万盒，比上年
增加0.99%、养血清脑丸年度销售量为885.63万盒，比上年增加11.45%。此外，根据PDB药物综合数
据库统计，目前中成药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用药中治疗头痛（紧张型头痛、偏头痛）的，2023年销售
额排列前五的养血清脑颗粒、松龄血脉康胶囊、血府逐瘀胶囊、通天口服液、养血清脑丸分别实现销
售额为8.09亿元、6.32亿元、4.34亿元、3.76亿元、2.94亿元。

四、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研发容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药品审评审批时间、审批结果及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688410 证券简称：山外山 公告编号：2024-059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游新农先生

与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大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湘江力远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力远健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公司上市前已签署《一致行
动协议》，系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7,748,939股，因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9股，转增后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1,345,91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12.87%。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且已于2023年12月26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5日披露了《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1），股东游新农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300,472股，本次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0%，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4年6月18日至2024年9月15日）实
施。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2024年7月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
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15,648,085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9股，转增 105,667,561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321,315,646
股。本次权益分派前，游新农先生尚未减持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股东游新农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1,937,7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60%，故减持股份数调整为合计不超过1,937,703股，本
次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0%。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游新农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告知函》。在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游新农先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937,703股，减持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0.60%。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减持结
果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湖南湘江大健康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
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35,521,600

持股比例

11.0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6,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9,521,600股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湖南湘江力远健
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游新农

5%以上非第
一大股东

5%以上非第
一大股东

3,886,616

1,937,703

1.21%

0.60%

IPO前取得：1,750,649股
其他方式取得：2,135,967股

IPO前取得：872,8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064,903股

注:其他方式为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
湘江大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
湘江力远健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游新农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5,521,600

3,886,616

1,937,703
41,345,919

持股比例

11.06%

1.21%

0.60%
12.87%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已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互为一致行动人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 东 名
称

游新农

减持数量
（股）

1,937,703

减 持 比
例

0.60%

减持期间

2024/6/18～
2024/9/15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交易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7.93－11.01

减持总金
额（元）

13,054,
610

减持完成情
况

已完成

当前持股
数量（股）

0

当 前 持
股比例

0.00%
备注：减持总金额不含个人所得税、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3270 证券简称：金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3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聊城市中华路与松桂大街交叉口创新高科产业园3号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6
164,954,428
75.284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董事长郑广

会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薛泰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790,538
比例（%）

99.9006

反对

票数

140,390
比例（%）

0.0851

弃权

票数

23,500
比例（%）

0.014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797,038
比例（%）

99.9045

反对

票数

134,990
比例（%）

0.0818

弃权

票数

22,400
比例（%）

0.013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400,538
16,407,038

比例（%）

99.0105
99.0498

反对
票数

140,390
134,990

比例（%）

0.8475
0.8149

弃权
票数

23,500
22,400

比例（%）

0.1418
0.135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己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尔康、孙 振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88290 证券简称：景业智能 公告编号：2024-045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信诚路857号悦江商业中心35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
24

28,387,500
28,387,500
46.6698%
46.66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来建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
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朱艳秋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预计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382,240
比例（%）

99.9814%

反对

票数

5,260
比例（%）

0.018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预计 2024 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746,288

比例（%）

99.8597%

反对

票数

5,260

比例（%）

0.140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来建良、杭州行之远控股有限公司、杭州智航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对议案1进行了回避表决，持股数共计41,363,481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王晓丽律师、王正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3052 证券简称：可川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5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昆山市千灯镇支浦路1号公司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
55,580,696
41.7489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3,130,904股，即总股本134,848,000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1,717,096股。(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朱春华主持。大会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504,584
比例（%）

99.8630

反对

票数

17,540
比例（%）

0.0315

弃权

票数

58,572
比例（%）

0.1055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属于特别表决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里兆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晓鸣、黄蓉蓉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1665 证券简称：齐鲁银行 公告编号：2024-046
可转债代码：113065 可转债简称：齐鲁转债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小型微型
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于2024年9月12日簿记建档，并于2024年9月18日发行完毕。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人民币50亿元，为3年期固定利率品种，票面利率为2.06%。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专项用于发放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为小微企业

提供金融服务，并优先用于投向科技创新类企业的贷款项目，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603511 证券简称：爱慕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5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开发区利泽中园二区218、219号楼爱慕大厦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8
348,078,815
85.288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荣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 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7,814,472
比例（%）

99.9240

反对

票数

117,700
比例（%）

0.0338

弃权

票数

146,643
比例（%）

0.042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242,300

比例（%）

89.4543

反对
票数

117,700

比例（%）

4.6955

弃权
票数

146,643

比例（%）

5.850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婷、杨茜茜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H代 公告编号：2024-100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银行贷款事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为满足经营需要，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科”）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贷款，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通过质押、信用保证为相关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或其他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
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担保，在授权有效期内提供的新增担保总额须不超过人民币1,500亿
元，有效期为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董事会在取得股
东大会授权之同时，已进一步转授权公司总裁对于单笔对外担保金额低于人民币 125亿元进行决
策。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总裁已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决策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
（一）担保事项一1、担保事项概述
沈阳万科宸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宸北”）近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

下简称“交通银行”）申请贷款1.6亿元，期限15年，沈阳宸北将根据业务需要提款。公司之控股子公
司沈阳万科德康之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康之辉”）、万科城镇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
城镇”）作为沈阳宸北的股东，分别以持有的沈阳宸北90%、10%股权提供相应的质押担保，同时万科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德康之辉、万科城镇、万科已与交通银行就前述融资事项分别签订质押、保证担保合同，为沈阳
宸北相关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为1.6亿元，质押担保期限为债务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止，保证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3、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万科宸北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2月20日
注册地：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135号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曈
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99,734.60万元，负债总额296,744.50万元，净资产2,990.10万

元；2023年1月-12月，营业收入652.95万元，利润总额-845.61万元，净利润-667.75万元。
截止2024年8月31日，资产总额151,433.17万元，负债总额97,241.86万元，净资产54,191.31万

元；2024年1月-8月，营业收入15,727.94万元，利润总额25,828.15万元，净利润22,062.03万元。

截止目前，除本次借款涉及的相关担保安排之外，沈阳宸北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事项，现存涉
诉事项金额0.04亿元。根据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沈阳宸北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担保事项二1、担保事项概述
公司前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申请贷款12亿元，期

限为5年，目前已完成提款，贷款余额5.8亿。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常州万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常州万迪”）、常州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万科”）作为常州万翔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常州万翔”）的股东，分别以持有的常州万翔75%、25%股权为前述借款提供相应质押担保。2、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常州万迪、常州万科已与农业银行就前述融资事项签订质押合同，为公司相关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本金金额为5.8亿元，担保期限为债务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止。3、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4年5月30日
注册地：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总股本：11,930,709,471元
法定代表人：郁亮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相关资产经营、物业服务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万科合并报表口径资产总额 15,048.50亿元，负债总额 11,019.17亿元，

净资产4,029.34亿元；2023年1月-12月，营业收入4,657.39亿元，利润总额298.05亿元，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21.63亿元。

截止2024年6月30日，万科合并报表口径资产总额14,228.19亿元，负债总额10,377.62亿元，净
资产3,850.57亿元；2024年1月-6月，营业收入1,427.79亿元，利润总额-80.57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98.52亿元。万科更多的财务信息也可查阅公司的定期报告。

万科为部分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了信用保证，具体可以查阅公司的定期报告以及担保公告，
此外也以所持资产为自身融资提供了抵押或质押。根据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
查询平台”查询，万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有助于支持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有关担保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公司担保余额人民币 913.58亿元，占公司 2023年末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36.43%。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其他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余
额人民币 912.50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人民币 1.08亿元。
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将为982.96亿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比重将为39.20%。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24-051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向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2024年度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等12家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9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授权董事长陈清州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
授信文件。2024年8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银行及
非银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等6家金融
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陈清州先生全权代
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文件。

《关于2024年度公司向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和《关
于新增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60,000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2年。

子公司南京海能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海能达软件”）、天津市海能达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能达”）、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能达技术服务”）、
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海能达通信”）、深圳市诺萨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诺萨特”）、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壁天海”）拟为公司上述综合授信项下的
债务分别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分别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深圳海能达通信以名下编号为深房地字第 6000585547号的房产为公司上述综合授信项下
的债务提供不超过50,000万元的抵押担保，并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若后续上述房产
产权发生变动，将由新的产权所有者以该房产为公司上述综合授信项下的债务提供不超过50,000万
元的抵押担保，并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时，将自动撤销此次深圳海能达通信为公司
上述综合授信提供的抵押担保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1、成立日期：1993年5月11日2、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北环路9108号海能达大厦3、法定代表人：陈清州

4、注册资本：181,607.9691 万元人民币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开发矿用对讲机、防爆通讯产品及配件、无线电通讯器材及配件，
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不含限制项目）；无线电通讯器材软件的技术开发；通信工程的咨询和相关的技
术服务；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和通信软件开发；视频监控系统技术开发和销售及相关的技术咨询和
服务（以上各项不含限制项目）；开发、销售数码产品；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进
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自有物业
租赁（不含限制项目）。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汽车新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矿用对讲机、防爆通讯产品及配件、无线电通讯
器材及配件；手机、通讯类产品、电子类产品、执法记录仪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6、担保人与被担保人的关系：南京海能达软件、天津海能达、深圳海能达技术服务、深圳海能达
通信、诺萨特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鹤壁天海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7、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公司最新的信用等级为AA-。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率

2024年半年度

150,587.36
26,354.87

2024年6月30日

957,188.25
450,224.75
52.96%

2023年度

303,486.12
-60,433.64

2023年12月31日

946,228.42
423,869.07
55.20%

备注：以上为被担保方单体数据，2023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子公司南京海能达软件、天津海能达、海能达技术服务、深圳海能达通信、诺萨特、鹤壁天海为公

司上述综合授信项下的债务分别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子公司深圳海
能达通信为公司上述综合授信项下的债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抵押担保。

上述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
单独计算。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9,000.00万元（本数据不含上市公司对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公司对子公司的累计担保人民币64,933.4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11.06%。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9月18日

证券代码：301511 证券简称：德福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6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总
额不超过528,650万元的担保，有效期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人，在核定额度内根据各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
要确定执行，签署有关的文件、协议等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签订了合

同编号：C240820GR6215699《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福新
材”）与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签订的国内信用证开证申请书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4,080万元的担保保
证。

本次提供的担保在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德福新材基本情况1、名称：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2、成立日期：2018年6月13日3、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崆峒山路北段2108号4、法定代表人：张涛5、注册资本金：壹拾亿元整6、经营范围：电解铜箔生产与销售（包括对外出口）、铜箔产品及延伸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新材料的技术研发、服务与咨询；物流及运输。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德福新材51%股权。9、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4年6月30日
（未审计）
462,304.29
333,911.02
128,393.27

2023年12月31日
（已审计）
498,870.74
360,867.04
138,003.70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月-6月
125,211.00
-9,537.00
-9,593.16

2023年1月-12月
253,682.76
-4,048.62
-3,983.8910、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被担保方德福新材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签订的合同编号：C240820GR6215699《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2、担保的最高本金金额：4,080万元人民币（大写：肆仟零捌拾万元整）3、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4、保证期间：主合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
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或垫付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期限届满之
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二）少数股东同比例担保情况
德福新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德福新材51%的股权，股东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德福新材38%的股权，甘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德福新材10%的股权，兰州新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持有德福新材1%的股权。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将提供同比例担保，兰州新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将不提供同比例担保，其仅持有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1%股权，持股比例相对较低，
且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公司对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决策和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能
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本次担保事项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次担保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对外担保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解决控股子公司德福新材的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通过连带责任保证的方式对其提供支

持，有利于德福新材的发展。公司对德福新材的债务偿还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财务风险可控，符合公
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1、C240820GR6215699《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605338 证券简称：巴比食品 公告编号：2024-063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2024年9月1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茸江路785号行政楼4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
166,260,775
68.103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会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5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苏爽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209,475
比例（%）

99.9691

反对

票数

39,900
比例（%）

0.0239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07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181,875
比例（%）

99.9525

反对

票数

66,100
比例（%）

0.0397

弃权

票数

12,800
比例（%）

0.007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967,575
比例（%）

99.8236

反对

票数

280,400
比例（%）

0.1686

弃权

票数

12,800
比例（%）

0.0078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967,575
比例（%）

99.8236

反对

票数

280,400
比例（%）

0.1686

弃权

票数

12,800
比例（%）

0.007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967,575
比例（%）

99.8236

反对

票数

280,400
比例（%）

0.1686

弃权

票数

12,800
比例（%）

0.007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终止实施 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1,952,458

比例（%）

99.8397

反对

票数

39,900

比例（%）

0.1246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35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上述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2、上述议案1已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文婷、邵彬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06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3
债券代码：113677 债券简称：华懋转债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懋转债”可选择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价格：100.02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回售期：2024年9月26日至2024年10月9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4年10月14日●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回售期间“华懋转债”停止转股,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77
证券简称

华懋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4/9/26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2024/10/9
复牌日

2024/10/10
●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华懋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02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华懋转债”。投

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投资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1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懋转债”，债券代码“113677”）1,050万张，募集资金10.50亿元。根
据战略规划和经营需要，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项目延期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拟
对“华懋转债”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根据《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稿）》（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附加回售条款的规
定，“华懋转债”附加回售条款生效。现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华懋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
（一）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

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被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
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
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

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参照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华懋转债”第二年的票面利率为0.50%，计算天数为12天

（2024年 9月 14日至 2024年 9月 25日），利息为 100*0.50%*12/365=0.02元/张。即回售价格 100.02
元/张。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华懋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华懋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

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677”，转债简称为“华懋转债”。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

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
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4年9月26日至2024年10月9日
（四）回售价格：100.02元/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华懋转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4年10月14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华懋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华懋转债”债券持有人
同时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
易，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发布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华懋转债”将停止交易。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92-7795188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4-067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橡胶树保险赔款及橡胶收入保险
赔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橡胶树保险赔款
2024年7月，受台风“派比安”的影响，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种植板块分公司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触发保险赔付条件。根据《海南橡胶2024年橡胶树物化
成本保险项目保险协议》和《海南橡胶2024年橡胶树完全成本保险项目保险协议》的约定，经查勘定
损，确定赔付金额为4,024,772.60元。上述赔付款项近期已全部到账，会计核算计入专项应付款。

二、橡胶收入保险赔款
根据《海南橡胶2024年橡胶收入保险项目保险协议（新）》的约定，2024年4月期间因病虫害导致

橡胶实际收入低于目标收入，触发保险赔付条件。经查勘定损，确定保险赔付金额 37,073,221.85
元。近日，公司已收到上述赔付款项，会计核算计入其他收益。

以上具体会计处理最终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